附件3：
无不良记录承诺书

本单位自愿申报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，就无不良记录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，接受主管部门及社会监督：

一、本单位为合法存续的合规机构，证照齐全有效，近3年内无违法违规经营、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不良记录，无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、办学许可等资质的情形。

二、本单位近3年内未违反涉农领域相关法律法规，无在农业项目申报、实施中存在虚报冒领、骗取套取财政资金、挪用项目款项等不良记录，未被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通报批评、取消项目申报及实施资格。

三、本单位近3年内开展农民培训、农技推广等相关业务时，无虚假宣传、教学敷衍、违规收费、侵害学员合法权益等不良记录，未发生重大教学安全事故及相关投诉举报查实案例。

四、本单位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近3年内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、无违法违纪处分记录，未涉及与农业培训相关的违法违规案件，个人信用状况良好。

五、本单位无其他违背公序良俗、损害行业形象，或不符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申报条件的不良记录；此前参与各类涉农项目无履约违约、验收不合格且未整改到位的情况。

六、本承诺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隐瞒、虚假陈述。若经查实存在以上不良记录或承诺不实，本单位自愿取消本次项目申报资格，已获立项的无条件终止项目、退还全部财政资金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，5年内不再申报各类高素质农民培育及涉农相关项目，不良信息记入单位信用档案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诺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



